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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件

国卫财务发〔2023〕27 号

关于印发全国医疗服务项目
技术规范（2023 年版）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、中

医药局、疾控局：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4 部门《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

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6〕1431 号）和国家

医保局等 4 部门《关于做好当前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工作

的意见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19〕79 号）提出的工作要求，

我们研究制定了《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（2023 年版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项目技术规范》）。

请各地卫生健康、中医药、疾控部门利用好《项目技术

规范》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完善本地现行相关医疗服务价格项

目缺失和不明确的要素内容，标化口径，积极协商同级医疗

服务价格主管部门，统一行业标准，指导医疗机构规范收费



行为；参考《项目技术规范》中的基本人力消耗及耗时、技

术难度、风险程度、人力资源消耗相对值等要素，做好行业

基础工作，积极协商有关部门推动理顺医疗服务项目比价关

系；指导医疗机构规范申报新增价格项目，科学测算新增项

目成本，把好医疗机构申报新增项目规范关；积极推动医疗

机构做好成本测算工作，建立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科学合理

的绩效考核体系，加强医疗机构精细化管理。

现将《项目技术规范》印发给你们，供参考使用。

附件：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（2023 年版）

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

国家疾控局

2023 年 9 月 20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
